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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

(2023 年第 4-1）

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平台涉及我辖区 5 批次不合格食品，

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有关情况通告如下：

一、郑州神田天然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“神田”牌红薯

淀粉不合格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2022 年 8 月 12 日，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连云港市

欧特福百货超市墟沟分店经营的标称郑州神田天然调味品有限

公司生产的“神田”牌红薯淀粉（生产日期：2022 年 7 月 1 日）

进行监督抽检（顺序号：DC22320700342636520），委托谱尼检

测集团上海有限公司进行抽样检验，检验报告显示：当事人

2022 年 7 月 1 日生产的“神田”牌红薯淀粉经抽样检验，霉菌

和酵母项目不符合 GB 31637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

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2022 年 9 月 8 日，本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《检验报

告》和《国家食品安全抽验结果通知书》。法定期限内，当事

人未申请复检，也未提出异议。

至 2022 年 10 月 1 日，当事人共召回上述不合格食品 98 袋，

以销售价格计算，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红薯淀粉

的货值金额为 345.60 元，违法所得 66.24 元。

当事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

第（十三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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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“除前款和本法第一百二十三条、第

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，生产经营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

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的，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

罚。”和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

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

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

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

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

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”

和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关于“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三

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，

由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吊销许可证。”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关于“当事人有

下列情形之一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

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”的规定，现责令当事人改正

上述违法行为，并经局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对当事人从轻处罚

如下：一、没收违法所得 66.24 元；二、罚款 50000 元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

生产车间在雨水天气下顶棚渗水所致，湿度过大。该公司

已整改顶棚和外墙，对生产车间全面消杀，完成整改。

二、郑州神田天然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“神田”牌生粉

不合格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2022 年 6 月 24 日，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江都区莲都

永君百货超市店经营的标称郑州神田天然调味品有限公司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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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“神田”牌生粉（生产日期：2021 年 7 月 13 日）进行监督

抽检（抽样单号 DC22321000273536440），委托中检科（上海）

测试技术有限公司检验。经抽样检验，霉菌和酵母项目（实测

值 ： 1.3 × 103CFU/g ； 标 准 指 标 ： ≤ 103CFU/g ） 不 符 合

GB31637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淀粉》要求，检验结论

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2022 年 7 月 13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《检

验报告》(编号：NO：SHF22G00038305)、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

果通知书，并对当事人生产场所进行检查，未发现涉案不合格

批次的“神田”牌生粉。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和复

检申请，对检验结果予以认可。

2022 年 7 月 13 日，郑州神田天然调味品有限公司收到

《检验报告》后实施召回，并对不合格事项进行分析整改，经

分析，造成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是货物拉回后放置车内未卸货入

库，等待仓库配置好其它货物后一并向流通市场销售店面铺货，

当时正值夏季酷暑，集装箱货运车车厢只是由一层铁皮构建，

车厢内缺乏通风车窗和车载空调等降温设施，这导致车厢内温

度长时间过高，再加上配送时间较长，一般一车货需要 4 到 5

天才能配送完毕，长时间阳光下暴晒导致的高温状态给滋生细

菌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因其货物配送不规范导致涉案批次“生粉”

不合格。该公司应更换运输车辆，我单位现已通过对该企业的

复查验收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

因其货物车辆配送不规范，销售公司已更换运输车辆

三、新郑市同城送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“韭菜”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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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抽检基本情况

新郑市同城送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的“韭菜”(购进日期:

2022 年 11 月 11 日)，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河南国德标

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其经营的韭菜进行抽检，经检验，被抽检

的韭菜中的腐霉利项目（实测值为 9.09mg/kg，标准指标为≤

0.2mg/kg）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

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

（二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
依法向新郑市同城送商贸有限公司送达《检验报告》、《国家
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，告知其享有异议或复检申请

权利，该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检或异议申请。经立案调

查，新郑市同城送商贸有限公司当事人 2022 年 11 月 11 日购进

的 7.50 公斤韭菜，销售给河南国德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2.15kg（抽样检验用），销售价格为 6.93 元/kg，得款 14.90

元；剩余 5.35kg 未售出已处理，货值金额 14.90 元。该公司采

购上述韭菜时，留存有供货者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经营者身份证

复印件、购进票据、蔬菜检测报告单、采购收货单，并记录有

蔬菜进货台账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
四条第二项的规定，依据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，鉴于当事人经营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

的韭菜已经售完，综合本案事实，本局经负责人集体讨论，现

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

该店收到不合格报告等资料后，立即张贴召回公告，并完

善索证索票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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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永辉超市河南有限公司新郑创业路新壹城分公司经营

的姜不合格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永辉超市河

南有限公司新郑创业路新壹城分公司经营的姜进行食品安全监

督抽检（编号：NCP22410100463841250），经河南国德标检测

技术有限公司检验，姜噻虫胺项目不符合 GB 2763-2021《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

合格。

（二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

依法向永辉超市河南有限公司新郑创业路新壹城分公司送达

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、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

检验抽样单》、《检验报告》，告知其享有异议或复检申请权

利，当事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检或异议申请。

经调查，当事人 2022 年 11 月 16 日从河北丰葆宜品农业科

技有限公司购进的姜，留存有供货商资质、票据及相关证明文

件。当时购进姜 42.5kg，购进价格是 6.5 元/kg，销售价格

7.98 元/Kg，剩余 40.11kg 已全部售出。我公司销售这批姜共

得款 339.15 元。

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四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“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

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

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

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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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”。的规定，综合本案事实，

鉴于当事人经营农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已售完，

建议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对当事人免于处罚。

（三）原因排查及整改情况

永辉超市河南有限公司新郑创业路新壹城分公司采购的姜

产品本身不合格，进货时查验供货者的资质或者产品合格证明

文件，留存进货票据凭证。该公司在收到不合格报告后，认真

开展整改：认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食品相关法律法规。已完成

整改。

五、郑州缘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药猫耳酥（芝麻味）

不合格

（一）抽检基本情况

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江苏连云港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

郑州缘派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名称：山药猫耳酥（芝麻

味）、商标：老尼家及图文商标、规格型号：400 克/袋、生产

日 期 ： 2022-06-20 食 品 进 行 了 食 品 安 全 抽 样 检 验

（XC22320721917132374）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，报告编号：

FA2022110589。

（二）违法行为查处情况

经查，当事人 2022 年 6 月 20 日共生产山药猫耳酥（芝麻

味，商标：老尼家及图文商标；规格型号：400 克/袋，生产日

期：2022-06-20，13 袋/箱）箱，全部销售至河南妙华食品有

限公司。当事人接到不合格报告后，立即开展原因分析和自查

工作。经调查分析，当事人生产的山药猫耳酥（芝麻味）中过

氧化值项目不合格的原因为储运不当造成，理由如下：①当事

人提供的配料表及记录、食用油生产供货单位资质证明、出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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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报告显示当事人生产时使用的油脂制品为河南省建利油脂

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生产的棕榈油，出厂检验报告显示

酸价为 0.03g/100g，合格可用；②当事人提供的油炸岗位关键

控制点记录显示涉案产品山药猫耳酥生产时使用油脂生产时油

温为 180℃，生产过程滤油 3 次，通过滤纸测试值为

0.17g/100g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；③当事人提供的生产记

录和产品销售记录显示涉案产品山药猫耳酥成品入库至出库时

间仅为三天，且当事人成品库房间层高较高面积较大、空气流

通、隔墙离地存放，存放条件符合要求；④当事人提供的产品

检验原始记录及出厂检验等相关记录显示涉案产品山药猫耳酥

经出厂检验合格后出厂销售。综上，根据我局调查及当事人自

查分析包括原辅料溯源查证、生产过程控制、成品检验、成品

出入库、产品储存等全流程环节，未发现涉案山药猫耳酥在生

产环节出现导致过氧化值项目不合格的情况。 2022 年 12 月 6

日，当事人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EMS 邮寄方式（快递单据号：

1148866244476）向组织抽检单位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复

检 申 请 。 经 查 询 中 国 邮 政 速 递 物 流 官 网

（https://www.ems.com.cn），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

年 1 月 2 日收到当事人提出复检申请材料。至 2023 年 1 月 9 日，

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第

三十二条规定之“5 个工作日内”向当事人出具受理或不受理

通知书。依据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二条、第

三十三条、第三十五条之规定，组织抽检单位最迟应当 31 工作

日内将复检结论通知申请人，并通报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者住

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。至 2023 年 3 月 1 日，当事人及我局均

未收到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复检情况的结论通知。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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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
第十八条之规定，不予立案。

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28 日


